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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

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 

受評學校：台灣首府大學【項目一】 

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理由） 

一、校務治理與經營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1.該校目前規模不大，卻有 21個行政單位，

數量稍多，造成 1 人兼任多項行政職務之

狀況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1.宜在現有規模下，基於組織扁平化原則進

行組織整併，減少行政單位數，以降低各

單位間之溝通協調成本，進而提升行政效

率，亦減輕兼行政職務教師之工作負擔。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理由： 

1. 該校行政單位已由原先16個一級單

位整併為 11 個一級單位。 

2. 整併後之組織已將相關業務加以整

合，達到降低成本、提升效率之目

標。 

一、校務治理與經營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2.該校於 105 學年度成立校務研究中心，為

一級單位，旨在提升校務辦學品質與服務

績效，惟目前該中心之功能僅止於進行各

項校務研究議題統計與分析的研究報告，

內容多為現況描述，雖有提報相關會議報

告，並有部分運用於校務運作之改善（如

就學穩定度及生源分析），惟實際之校務運

作改善作為仍有待加強。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理由： 

1. 該校已完成 36份校務研究報告書，

並定期召開管控會議，目前已歸納

出 11 項結論與建議事項，並進行追

蹤管控。 

2. 未來仍建議針對少子女化招生、資

源活化及塑造系所特色等議題，提

出更具體的永續經營策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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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理由） 

【建議事項】 

2.校務研究中心除進行研究報告外，宜更進

一步針對研究成果點出之問題，提出校務

運作與發展之具體建議，並建立監督、檢

核及管考機制。 

一、校務治理與經營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3.該校有「蓮潭國際會館」及「高雄國際會

館」2間學生實習飯店，發展強項應為旅館

管理與休閒產業管理，兩者均有許多產學

合作機會，雖提供學生充足之實習機會，

但對於與校方合作進行營運提升之產學合

作方面尚待加強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3.該校宜善用旅館管理學院及休閒產業管理

學院的設備與人力，積極爭取產學合作機

會，除提供學生學習機會外，亦可為該校

挹注更多資源。 

□已改善 ■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理由： 

1. 該校的自我改善情形包含 8 項策略

作法：（1）奬勵執行研究計畫；（2）

辦理研發成果發表會；（3）舉辦學

術研討會；（4）鼓勵教師執行產學

合作；（5）提供學生實習與就業機

會；（6）建置乙、丙級檢定考場；（7）

媒合實習或助學工讀；（8）辦理推

廣學分班。 

2. 然而，106至 107 學年度旅館學院與

休閒產業學院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

畫金額仍有下降情形，顯見該校與 2

間學生實習飯店合作進行營運提升

之產學合作仍待加強。 

3. 建議可參考將蓮潭國際會館與高雄

國際會館的營運績效及模式進行複

製、推廣，或執行公民營機構之標

案，如勞委會、客委會及僑委會等，

以擴大產學合作面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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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理由） 

一、校務治理與經營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4.該校教師結構助理教授職級近 70%，行政

教學負擔頗重，又需協助招生；且 SWOT

分析亦明確提出「教師研發能量仍應持續

激發」及「教師專業的成長與轉型須強化」

2項弱勢，然在相關因應策略中均未提出協

助教師學術生涯發展之具體機制，致使部

分法制之委員組成無法符合規定（如校務

會議教師代表中副教授以上職級不得低於

三分之二），不利於學校永續發展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4.該校宜研擬有效協助教師生涯發展之機

制，以改善教師結構，確保學校法制之正

常運作。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理由： 

1. 該校協助教師生涯發展與教師專業

成長，制訂相關教師深耕研習服務

要點、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辦法、教

師增能傳習制度要點等。 

2. 該校已修正教師升等辦法、研發成

果發表獎助、專題與論文奬助辦法

及教師安置辦法等。 

3. 上述措施雖能有效協助教師生涯發

展及改善教師結構，然校方仍宜積

極持續推動，方能確保該校法制正

常運作。 

一、校務治理與經營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5.該校針對校務發展與校務自我評鑑，分別

訂有校務發展委員會與校務評鑑指導委員

會，兩委員會之 4 位校外委員完全相同，

此似不符合自我評鑑外部委員超然獨立之

角色，且人數亦不符校外委員超過五分之

三之規定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5.宜釐清校務發展委員與校務評鑑指導委員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理由： 

1. 該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與校務評鑑指

導委員會，兩委員會之校外委員已

有部分不同，惟仍宜儘量完全不

同，以利更多元地汲取校外委員之

意見與經驗。 

2. 該校已明確表示將進行修法，將「校

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」及「自我

評鑑實施辦法」中之校外委員人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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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理由） 

之角色與功能，遴聘不同之校外學者專

家，並確保委員人數比例符合法規規定。 

「若干人/位」改為「2 至 4 人/位」，

可多面向蒐集校內外委員意見。 

一、校務治理與經營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6.該校為強化產學合作，於 105 學年度設立

校級產學研究中心，然其與原有之院級產

學研究中心在定位與功能上未能釐清，將

不利於產學合作關係之推動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6.宜釐清校級產學研究中心之角色與功能，

並評估在現有學校規模下設置院級產學研

究中心之必要性，適切釐清二者間之定位

與關係，以利產學合作關係之推動。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理由： 

1. 107 年度校級產學研究中心仍有 1

件計畫執行中，目前 4 個院級產學

研究中心均已中止運作。 

2. 由於該校於 107 年度已向教育部申

請停招 4 個學系，考量教師人數減

少、教師研究能量及學校財政資

源，俟該件校級產學研究中心計畫

執行完畢後，此研究中心將停止運

作，後續產學合作計畫將回歸由各

系所執行與控管。 

一、校務治理與經營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7.該校校務發展計畫強調每年進行滾動式修

正，然近年校務會議與董事會之會議紀錄

顯示，滾動修正後之校務發展計畫並未能

每年在2個會議提案通過，此將不利於教職

員生對校務經營與發展之了解與認同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7.宜將滾動修正後之校務發展計畫每年提案

至校務會議與董事會通過，以利爭取董事

會對校務發展之支持，並獲致教職員生對

□已改善 ■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理由： 

該校已草擬 108至 112 學年度校務

發展計畫，惟目前尚未提送相關會議及

董事會議審議。校務發展計畫可依內容

再分成短、中、長程計畫，每年依當時

內外在局勢進行滾動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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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理由） 

校務發展之了解與認同。 

一、校務治理與經營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8.依據「校級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，委員會

成員應有校外委員，然近年之課程會議紀

錄顯示，該委員會聘任之校外學者專家，

僅部分出席第二學期會議，然第一學期均

無委員出席紀錄，此將不利於落實「實務

教學型大學」之自我定位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8.校級課程委員會宜依規定遴聘校外委員，

並出席每學期之會議，特別是產業專家之

參與，以利該校「實務教學型大學」定位

之落實。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理由： 

該校校級課程委員會已遴聘校外

委員 3至 5名，然業界委員人數僅 1名。

由於該校目前系所多屬實務導向，可考

量增加業界委員聘任人數。另，校外委

員人數宜每學期固定，並妥善安排開會

時間，以提高校外委員之出席率。 

 

 

 

註：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後定稿。 


